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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確保遠距教學課程的品質，激勵師生參與數位學習的意願，以提升本校教學品質及

競爭力，依據「國立屏東科技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國立屏東科技

大學遠距教學開課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開設遠距教學課程，係指每一科目授課時數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

授課，並陳報教育部核備之課程，其授課方式應符合教育部所訂之作業規範。依序為

開設遠距授課、數位學習課程（教材）認證、數位學習在職專班，其中後二者為本校

辦理遠距教學之目標。 

教師申請遠距授課前，相關課程需先實施網路輔助教學，由電算中心統一提供所有課

程輔助教學環境，經評審通過推薦申請遠距授課後，始得申請。 

三、遠距授課課程均需進行評審，審核程序依據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訂定之「績優遠距

授課課程評審作業要點」辦理。 

四、開設遠距授課課程需符合課程設計程序審查及校內一般課程相關規定，教材內容需包

含該課程應授課時數之語音檔案。 

依開設遠距授課課程作業流程圖（圖一），申請者需參加電算中心辦理之「遠距教學

教育訓練課程」至少4小時，並通過網路輔助教學成績合格（網路輔助教學課程評審表

如表一、網路輔助教學課程滿意度調查問卷如表二），且最近申請遠距授課課程之評

審結果至少為「推薦申請遠距授課」。 

符合前項條件之授課教師應備妥「遠距授課開課申請表」(表三)、「遠距授課課程教學

計畫表」（表四）與佐證資料(由遠距教學委員會執行秘書提供)，依序提系務會議、遠

距教學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與教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始得開授。 

五、教師開設遠距授課課程，每學期以開設一門為原則，該門課程具有送審教育部數位學

習課程（教材）認證之義務，由電子計算機中心輔導之，且每學期可使用虛擬攝影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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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錄製符合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教材）認證規範；當學期開第二門課(含)以上者，

該課程需具有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教材）認證資格，且有義務公開給校外查詢。製

作完成之遠距授課課程，其教材及課程內容可以無償提供校內外使用。 

六、每門遠距授課課程兩學年內有義務申請教育部數位教材認證，數位教材認證相關補助

費由教務處經費項下支付之。 

七、遠距授課課程之教學作業包含授課時數、教學平台系統、教材規格、成績評量及考試

方式等，應符合教育部「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之各項規定。「教學計畫」內容需

包含下列項目： 

(一)開授課程（含教學科目、內容及學分數） 

(二)開課期間及教材授課時數（說明開課起迄日期、教材內容播放/閱覽時數、預計修

課學生人數） 

(三)課程說明需包含以下項目 

1. 教學目標 

2. 適合修讀對象 

3. 課程大綱 

4. 教學活動 

5. 學生分組與老師互動討論(包括文字或視訊同步教學教室) 

6. 作業繳交(設定自動催繳機制) 

7. 成績評量方式(批閱、回饋、優秀作品觀摩、同儕互評功能) 

8. 上課注意事項 

9. 軟硬體及人力概況說明。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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